
江 苏 省 泗 洪 县 人 民 法 院

公      告

（2025）苏 1324破 23号之一

2025 年 5 月 23 日，本院根据泗洪县富缘广告设计中心

的申请，裁定受理泗洪万福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

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二条规定，人

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破产宣告前，经审查发现债务人不

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，可以裁定驳回申请。因万福宴

公司无法提供有关财务资料，管理人无法进行审计评估，无

法核实万福宴公司资产状况，经管理人调查亦未发现万福宴

公司名下的财产线索，且在本案债权申报期内，无债权人申

报债权，故应当认定万福宴公司不具备破产原因。据此，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十二条

第二款之规定，本院于 2025 年 7 月 9 日裁定驳回泗洪县富

缘广告设计中心对泗洪万福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破产清

算申请。

特此公告

二〇二五年七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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